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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興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第一章、目的 

針對高雄市新興區轄內區域易受水害地區，擬訂各項應變暨疏

散措施，俾於颱風豪雨應變期間能即時啟動，掌握轄內水災危

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利於颱風豪雨期間，

及時有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

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第二章、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本所依據高雄市一日暴雨 500毫米淹水潛勢圖，繪製本轄區淹

水深度 50 公分（含）以上淹水潛勢圖，同時參考近 3 年轄區

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如附表一）等資料，就轄區淹水嚴重地

區、人口聚集處、重要保護標的或歷（近）年颱風豪雨有實際

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等原則，據以劃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並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

急通報人（里長）等資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

畫表」（如附表二），並依保全計畫表所列各水災危險地點製作

疏散避難地圖（如附圖一至八）。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近避

難收容場所資訊（如附表三）及建立保全對象清冊（包括弱勢

族群或護理之家）（如附表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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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本區依現行規定及實務運作，簡要說明任務編組與分工 

（如附表五）。 

一、任務：為有效處理災害應變措施，特成立「高雄市新

興區公所防汛搶險隊」，其任務如後： 

（一）依據「高雄市新興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所實

施之災害應變措施辦理。 

（二）執行處理區內各里排水溝渠，淹（積）水災害搶修

工作，及區內建物破壞、損毀等災害之應變措施，

以確保本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二、組織：高雄市新興區公所防汛搶險隊係一臨時任務編

組，由區長、主任秘書、秘書室主任、民政課長、

各業務單位人員及其他成員組成。本搶險領隊

由秘書室主任王建平兼任、副領隊由役政災防

課黃德福技士擔任。 

三、作業內容： 

（一）本區各里排水溝渠、管道淹（積）水及建造物破壞、

損毀等災害之應變措施彙整及處理通報事宜。 

（二）本區各里排水溝渠、管道淹（積）水及建造物破壞、

損毀等災害之應變措施事故搶救事項。 

（三）本區各里排水溝渠、管道淹（積）水及建造物破壞、

損毀等災害之應變措施事故搶救工具資源之建立、

運用。 

（四）聯繫本區各里或防汛搶險災害緊急搶修廠商執行搶

修搶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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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內容： 

（一）成立本區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2條規定，對於轄區可能發生水災

或中央、市府水利局等相關單位預警通報時，本所應

緊急聯絡相關單位依任務編組成立本區災害應變中心，

並派員進駐處置水災相關防救事宜。 

   （二）本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與任務（如附表六）： 

1. 指揮官：陳區長靜蘭。  

2. 副指揮官：李主任秘書宗文。 

3. 編組成員：民政課、社會課、民政課、役政災防課、

秘書室等課室主管及所屬人員。 

4. 協力編組：國防部高雄後備指揮部、海軍陸戰隊指

揮部、高雄市新興衛生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一

救護救難大隊新興消防分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新興分局暨轄管中山路派出所、中正三路派出所、

五福二路派出所與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興區

清潔隊、自來水公司高雄服務部、台電高雄營業處、

中華電信高雄營業處。 

5. 中心任務： 

（1）災情蒐集、評估及處理、通報與聯繫作業。 

（2）救災人力、物資指揮調度及支援。 

（3）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4）掌握各項災害狀況，適時向高雄市災害應變中

心傳遞災情，並請求各機關、單位提供必要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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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變疏散措施：(附錄一) 

1. 公告災害防救管制區域範圍（本區災害應變中心、

各里辦公處）。 

2. 依據災害應變中心通知，於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

里辦公處及重點區域張貼管制區域範圍公告，限

制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3. 勸（引）導居民疏散或撤離（各派出所、各里辦公

處）各里辦公處利用廣播系統通知位於（含重點區

域）或低窪地區（含高危險潛勢區域）居民，儘速

疏散或撤離，並由各派出所通知引導至各里地勢

高處或指定安置避難收容場所（新興高中、高雄高

商、七賢國小、信義國小、大同國小、新興國小等）。 

4. 高危險潛勢區域、河岸及低水護岸通行道路封閉

（水利單位、各派出所）依公告劃定管制區域範

圍，由各派出所及水利建設等單位派員於高危險

潛勢區域、各岸邊通行道路路口設置警示帶封閉，

並勸導岸邊居民及閒雜人士（看潮、釣魚）等儘速

離開。 

（四）災害緊急搶救（新興區公所民政課、社會課、役政

災防課及新興分局暨轄管派出所、消防局第一大

隊新興消防分隊、環境保護局新興清潔分隊、民間

緊急救難協會、水利單位、本轄區駐軍、台電公司、

自來水公司、中華電信公司、欣高瓦斯公司）遇有

災情通報，即依本區災害應變中心任務編組分工

處置： 

            1.避難組：由區公所民政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當

人 員 兼 任 組 長 ， 辦 理 災 情 查 報 及 彙 整 傳                     

遞、管制統計、協助災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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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撤離、統（登）計事宜。 

            2.收容組：由區公所社會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當

人員兼任組長，辦理臨時災民收容、物資發放及救

濟慰助調度等支援事宜。 

            3.行政組：由區公所秘書室主任或由區長指派適當

人員兼任組長，辦理救災人員、物資、器材、志工

輸運、後勤調度支援及其他行政作業事宜。 

            4.搶修組：由區公所秘書室主任或由區長指派適當

人員兼任組長，辦理工程、積水地區抽水機具、人

力調度及災後復原重建相關工作。 

            5.動員組：由區公所役政災防課長或由區長指派適

當人員兼任組長，辦理災情查報及彙整傳遞、管制

統計；協調國軍、市府各機關及轄區警、消、衛生、

環保單位動員人力、機具設備執行搶修、搶險、復

舊等相關事項。 

            6.醫療組：由本區衛生（所）單位協助相關衛生醫療、

衛生消毒及防疫評估等事宜。 

            7.安全組：由本區轄內各派出所單位編組，協助災區

警戒治安維護、人力救助、緊急救護等事宜。 

            8.搶救組：由本區轄內清潔隊與消防分隊編組，協助

災區緊急救護、人力救助、火災搶救及災區環境清

潔及復原維護等事宜。 

            9.救災支援組：由高雄市後備指揮部與海軍陸戰隊

編組，協助民眾緊急疏散（軍用車輛運送）撤離至

收容所，協助救災及災後重建及支援機具等工作。 

五、災情通報流程 

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及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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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淹水災情通報作業要點」，擬訂災情通報流程

圖（如附錄二），以進行災情蒐集、通報、查證與追蹤災

情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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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一、疏散撤離作業流程： 

依經濟部函頒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

準作業程序」擬訂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如附錄三）及資

訊傳遞流程（如附錄四），俾於水災時有效執行疏散撤

離危險地區民眾，減少傷亡。 

二、保全對象及疏散撤離定義 

保全對象係指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特別是

需支援護送之弱勢族群（如長期病患、獨居老人、行動

不便、身心障礙等）或居住地下室者均應確實掌握，必

要時應優先協助疏散撤離。疏散撤離係指居民自住處

平面疏散撤離至指定安全避難所、親友家，或垂直疏散

至自家或同樓層 2樓以上之安全處所。 

三、疏散撤離權責分工 

市災害應變中心下達疏散撤離指示後，由警察局、

消防局、衛生局、民政局、社會局、水利局及工務局等

相關局處依權責分工協助區災害應變中心辦理疏散撤

離相關工作，儘速完成水災危險地區內民眾之撒離與

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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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附錄五） 

本所現管有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 3 英吋機型 3 台及 6 英吋機

型 1台，均訂契約定期進行保養維護及操作測試，並可於災時

進行調度，迅速投入執行區內抽排除淹（積）水災情。 

 

第六章、附則 

一、教育宣導：本區公所適時印製相關宣導資料及里民防

災卡，並利用各種機會藉由防災教育宣導，

教導民眾認識災害、建立正確風險及防災

觀念，以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緊急應變能

力。 

二、演練與計畫更新：本區針對本計畫平時加以演練（每

年汛期前至少 1 次），並於災時落實執行。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重大水災後）更新水

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容，以維持資

料之正確性及有效性，並於每年汛期前提

報市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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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新興區近 3 年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 

鄉鎮 位置 淹水原因 後續追蹤 備註 

新興區 光耀里復橫一路與

開封路口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3年凱米颱風 

新興區 建華里八德二路同

愛街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3年凱米颱風 

新興區 建興里河南二路沿

線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3年凱米颱風 

新興區 新江里南華路 207

巷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3年凱米颱風 

新興區 興昌里民族二路

（七賢一路~中正

路段）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3年凱米颱風 

新興區 順昌里民族二路 88

巷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3年凱米颱風 

新興區 愛平里南華路 83

巷與林森一路口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俟自然消退，於

防災群組彙報此

災情。 

112年 0604新

興區淹水一級

警戒 

新興區 德生里民生一路段

（金門街至福建街

口）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派出所協助交通

管制並協助疏通

溝渠及樹葉清

除。 

112年海葵颱風

/0604淹水  

新興區 永寧里民生一路段

(忠孝一路至復興

一路間) 

瞬間大雨，宣洩不

及。 
清潔隊清疏樹葉

後，積水已消

退。 

112年 0817豪

大雨事件 

111年無重大豪雨或淹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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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新興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水災危險潛勢
地區（鄉鎮市
區-村里） 

保全
戶數 

保全 

人數 

避難 

處所 

避難所地
址 

避難所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村里長 

(撤離通報) 

聯絡 

電話 

新興區 黎明里 1 1 七賢國小 

新興區七
賢一路
393 號 

總務主
任 

 

許耀科 

07-

2378893  

0932-

854755 

新興區 建興里 8 8 七賢國小 

新興區七
賢一路
393 號 

總務主
任 

 

薛富升 

07-

2876271 

0935-

462411 

新興區 建華里 3 3 七賢國小 

新興區七
賢一路
393 號 

總務主
任 

 

吳文欽 

07-

2865697  

0928-

324777 

新興區 新江里 2 2 七賢國小 

新興區七
賢一路
393 號 

總務主
任 

 

王金龍 

07-

2384330  

0936-

256566 

新興區 光耀里 2 2 信義國小 

新興區中
正三路
32 號 

總務主
任 

 

吳秀鈴 

07-

2263463  

0905-

233566 

新興區 興昌里 3 3 信義國小 

新興區中
正三路
32 號 

總務主
任 

 

黃少嫻 

07-

2354127  

0986-

82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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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新興區避難收容所一覽表 

街 景 區 名 稱 避 難 所 名 稱 地 址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收 容

人 數 

 

新興區 
高雄市立新興

高級中學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

路 218 號 
總務主任  500 

 

新興區 
高雄市立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

路 3號 
總務主任  1,091 

 

新興區 
高雄市大同國

小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

路 231 號 

事務組長  617 

 

新興區 
高雄市七賢國

小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

路 393 號 
總務主任  1,091 

 

新興區 
高雄市信義國

小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

路 32號 
總務主任  1,090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國

小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

路 321號 
總務主任  1,182 

 

新興區 
新興區行政中

心 10樓大禮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

路 34號 
呂忠勝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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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景 區 名 稱 避 難 所 名 稱 地 址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收 容

人 數 

 

新興區 
新興區新興老

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

62號 1樓 
蘇真平 07-2222272 30 

 

新興區 
新興區忠孝老

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

路 417號 1樓 
柯惠鈴 07-235265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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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高雄市新興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清冊 

                   (考量個資法問題另附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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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高雄市新興區災害應變中心-任務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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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新興區災害應變中心各任務編組工作職掌 

組別 工作項目 備註 

指揮官 綜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副指揮官 襄助指揮官處理區災害防救工作  

避難組 

(民政課)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辦理災情查報。 

3. 協助災害潛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災民救助、調

度災民至安全避難處所、統（登）計等事宜。 

4. 協調本市新興區清潔隊辦理緊急清理作業等事宜。 

 

收容組 

(社會課)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規劃收容場所。 

3. 登記收住災民資料、負責收容物資發放與管理及救濟慰助調

度等支援事宜。 

 

搶修組 

(役政災防課)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辦理工程機具、人力調度、積水地區抽水、開口契約及調度。 

3. 災後復原相關工作。 

秘書室

主任兼

任組長 

動員組 

(役政災防課)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辦理災情查報及彙整傳遞、管制統計。 

3. 防救災計畫修訂。 

4. 防救災教育講習、演練。 

5. 平時辦理保全戶資料建置、定期更新。 

6. 沙包管理。 

7. 協調國軍、市府各機關及轄區警、消、衛生、環保單位動員

人力、機具、設備執行搶修、搶險、復舊相關事項。 

 

行政組 

(秘書室)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辦理救災人員（含志工任務）、物資、器材、志工輸運、後勤

調度支援。 

3. 其他行政作業事宜。 

秘書室

視導兼

任組長 

醫療組 

(本區衛生所)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協助衛生醫療、衛生消毒及防疫評估等事宜。 

 

安全組 

(本區派出所)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 

2. 協助災區警戎治安維護、人力救助、緊急救護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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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組 

(本區清潔隊、

消防分隊)  

1. 規劃並辦理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本組標準作業程序事項。協助

災區之緊急救護、人力救助、火災搶救等事宜。 

2. 協助災情之環境清潔及復原維護等事宜。 

 

救災支援組 

(高雄市後備指

揮部、海軍陸

戰隊) 

1. 協助防災準備工作。 

2. 協助民眾緊急疏散（軍用車輛運送）撤離至收容所。 

3. 協助救災及災後重建及支援機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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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高雄市新興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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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高雄市新興區水災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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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高雄市新興區建興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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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高雄市新興區建華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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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高雄市新興區新江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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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高雄市新興區光耀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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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高雄市新興區興昌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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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八、高雄市新興區黎明里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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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高雄市新興區應變中心編組與任務表 

指揮官： 陳區長靜蘭       副指揮官：李主任秘書宗文 

組別 組長 組員 工作項目 

避難組 陳課長香利 羅惠珠、洪佳蕙、姚怡如 

劉雅慧、張為瑛、曾麗華、

郭國銓、丁妤甄、邱慶華、

謝宜芳、蘇慧婷、陳威壬、

郭美娥、 馮淑明、謝明憲、

徐渼涵、黃玫玟、黃玫玲、

謝家祥 

辦理災情查報。協助災害潛

勢地區民眾緊急避難、疏散

撤離、災民救助、調度災民至

安全避難處所、統（登）計等

事宜。協調本市新興區清潔

隊辦理緊急清理作業等事

宜。 

收容組 吳課長玉雲 林秀蘭、李惠娟、侯福

來、呂忠勝、黃式毅 

規劃收容場所。登記進住災

民資料、負責收容物資發放

與管理及救濟慰助調度等支

援事宜。 

搶修組 王主任建平 黃德福、楊智翔 

 

辦理工程機具、人力調度、積

水地區抽水、開口契約及調

度。災後復原相關工作。 

動員組 吳課長建利 王碧珠、劉詩涵 

 

辦理災情查報及彙整傳遞、

管制統計。防救災計畫修訂。 

防救災教育講習、演練。平時

辦理保全戶資料建置、定期

更新。沙包管理。協調國軍、

市府各機關及轄區警、消、衛

生、環保單位動員人力、機

具、設備執行搶修、搶險、復

舊相關事項。 

行政組 林娟萍視導或

區長指派適當

人員兼任 

林奕棻、洪偉庭、陳韋臻 辦理救災人員（含志工任

務）、物資、器材、志工輸運、

後勤調度支援。其他行政作

業事宜。 

醫療組 

 

陳碧嬌-新興

衛生所編組 

林碧詩、陳明欽、陳育銜 協助衛生醫療、衛生消毒及

防疫評估等事宜。 

安全組 蔡淑貞-轄內

各派出所編組 

陳湧介、張順凱、麥漢章 協助災區警戒治安維護、人

力救助、緊急救護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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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組 陳宗揚、詹凱

博-轄內消防

隊及清潔隊編

組 

姚明坤、李承澔 協助災區之緊急救護、人力

救助、火災搶救等事宜。 

協助災情之環境清潔及復原

維護等事宜。 

救災支援組 蘇建中-高雄

市後備指揮部 

陳俊傑-海軍

陸戰隊 

徐健倫、劉慶鐘、葉俊杰、

李俊岳 

1.協助防災準備工作。 

2.協助民眾緊急疏散（軍用

車輛運送）撤離至收容所。 

3.協助救災及災後重建及支

援機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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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高雄市新興區災情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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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高雄市新興區水災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 颱風形成

· 豪雨特報

· 海上颱風警報
(警戒區域)

· 豪、大雨特報
(警戒區域)

·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2
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 3.市管河川水位2級警戒
且持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
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

·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
水庫洩（溢）洪通報

· 6.依公所、里長、里幹事
或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
市府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 1.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 2.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1級
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 3.縣管河川水位1級警戒且
持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 4.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
水已30-50cm且持續上升

· 5.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
（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於
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 6.依公所、村里長、幹事或
民眾通報現地實況，經縣
(市)或公所研判必要時

· 7.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
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強
制疏散撤離必要。

颱風豪雨警報解除
水災危機解除

氣像水情
資訊蒐集

災情蒐集與傳遞

勸告疏散撤離及
完成撤離準備

強制疏散撤離

危機解除與復原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 1.依內政部「執行災情查
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

· 2.依經濟部「淹水災害通
報作業要點」

· 1.注意氣象水情資訊與
預警訊息通報

· 2.疏散撤離準備作業

· 3.掌握弱勢族群或居住
地下室者，必要時優先
協助疏散撤離

· 1.經研判必要時，縣市
或鄉鎮市下達強制疏散
撤離指示

· 2.再確認已完成弱勢族
群疏散撤離

· 3.運用各種傳遞方式傳
遞疏散避難訊息

· 4.針對警戒區域（河川
沿岸、水庫下游、淹水
地區）之保全對象，進
行強制疏散撤離

· 5.執行疏散避難與收容

· 6.執行收容狀況回報

· 1.通知居民返家或進行
安置及向上級通報

· 2.避難所清潔與復原

· 3.相關服務及救助諮詢

· 水利局及相關局處

· 區公所

· 水利局

· 民政局

· 消防局

· 警察局

·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 水利局及社會局、
民政局、消防局、
警察局

· 區災害應變中心

· 區公所相關課室

· 里長（幹事）

·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 水利局及社會局、
民政局、消防局、
警察局

· 區災害應變中心

· 區公所相關課室

· 里長（幹事）

·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及相關局處

· 區災害應變中心及
相關課室

準備疏散撤離

· 1.疏散撤離勸告下達

· 2.避難所開設相關作業

· 3.針對警戒區域（河川
沿岸、水庫下游、淹水
地區）之保全對象，進
行疏散撤離勸告

· 4.必要時，應優先完成
弱勢族群疏散撤離

· 相關局處

· 區公所

· 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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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高雄市新興區水災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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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高雄市新興區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運用作業流程及預佈表 

高雄市新興區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運用作業流程 

一、高雄市新興區公所依「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所列水災危險潛

勢地區，將控管運用之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進行預佈及依實際水情作

彈性調度，並擬定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圖，俾於災時有效執行抽排除

淹（積）水。 

二、掌握高雄市新興區內，有支援需求時並依移動式抽水機運用流程圖申請

支援。 

三、高雄市新興區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預佈表 

單位名稱 放置地點 口徑 數量 保管人員 電話 

新興區公所 

高雄市新興區公所 1樓後棟倉庫 

 

 

 

 

 

3英吋 3 劉詩涵 
2386114分機 162 

傳真：07-2386430 

新興區公所 

高雄市新興區公所 1樓倉庫 

 

 

 

 

 

6英吋 1 劉詩涵 
2386114分機 162 

傳真：07-238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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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市新興區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運用作業流程 

 

 

 

 

 

啟動時機 作業流程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颱風形成

· 海上颱風警報

· 豪、大雨特報

· 縣市自行評估

· 陸上颱風警報
(列為警戒區)

· 豪、大雨特報

· 縣市自行評估

· 中央指示

· 轄區任一雨量站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130mm以上

· 縣市自行評估

· 轄區已有淹水災情

· 轄區已有水利建造
物損害

· 淹水災情擴大有危
及民眾安全之虞

· 縣市自行評估

· 中央指示

危機解除

水情資訊蒐集

防汛器材整備

重機械機具
整備

重機械機具
待命

抽水機出動

重機械歸建

颱風動態、雨量、河川
水位及水庫洩洪資訊

在確認本市所屬單位、
鄰近第六、第七河川局
防汛器材數量、型號及

地點

要求搶險(修)開口合約
廠商測試重機械機具

要求搶險(修)開口合約
廠商之重機械機具待命

· 待命之廠商接獲命令
出動救災

· 依水利建築物損害範
圍、淹水範圍及救災
現場環境出動合適重
機械及防汛器材

· 依「經濟部水利署防汛
器材管理要點」規定申
請支援

· 不足時向中央申請支援

水利局

· 水利局

· 第六、七河
川局

· 水利局

· 合約廠商

水利局

· 水利局

· 合約廠商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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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 99年 8月 16日院臺忠字第 0990102203號函 ）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

市)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

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橋封

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進入

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鎮、市)公所應調派

必要行政人力，協助村

里進行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

令並通知應撤離

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統共同

協助村里辦理通知民

眾撤離事宜(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

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S 災情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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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災害應變時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問答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30日院臺忠字第 1040122759號函公布 

案由： 

一、依行政院 103年 7月 24日第 3408次院會院長提示：「提醒所有相關部

會，為因應各種事故成立的災害應變中心，原則上都要有一個標準作業

流程，……，相關標準作業流程是否真正包括事發後關鍵問題的處理程

序，如本次飛安事件乘客名單的公布涉及是否違反個資法的問題，在標

準作業流程中即應該要有所規範，而非臨時才在討論，這顯示部會平時

在準備災害應變時，並未完全設想所有可能面臨的問題，以致問題發生

時，會花些時間在行政流程上。」 

二、行政院業於 103年 9月 24日召開「災害應變時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疑

義座談會」，並彙整相關問答，並由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管機關法務部

審視後完成本問答，以使相關單位遇災害應變時，能對個人資料公開作

業有一致適用之作法，提供中央及地方政府參考。 

Q1：災難發生後，政府單位可否公布罹難者、失蹤者及生還者的個人資料？ 

說明：以澎湖空難為例，可否要求航空公司於發生意外時提供旅客資料，或

於第一時間可否提供旅客名單予媒體公布？  

A1： 

1. 罹難者之個人資料：已死亡之人，已無恐懼其隱私權受侵害之可能，

且其個人資料已成為歷史，故非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列。 

2. 失蹤者之個人資料：民眾於特別災難後如有失蹤情形，利害關係人得

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聲請法院為死亡之宣告。在判決推定之死

亡時間前，該當事人仍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 

3. 生還者之個人資料：特別災難發生後，無論公務機關（如消防救災部

門）或非公務機關（如發生墜機之航空公司），如基於特定目的（如「災

害防救行政」或「客戶管理與服務」），在事件發生後公布生還者名單，

使其家屬得以儘速瞭解其現狀並予以照顧，應屬特定目的範圍內之利

用；縱認屬特定目的外利用，因公布該名單有助於疏解家屬及社會恐

慌氛圍，並使公私部門便於掌握資訊以評估投入救災資源，亦符合「為

增進公共利益」等法定事由，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尚無不符。 

Q2：災難發生後，政府單位公布罹難者及生還者個人資料之適當項目為何？ 

說明：以澎湖空難為例，政府單位可否將罹難者及生還者個人資料（如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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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姓名、性別、年齡、受傷情形、送達醫院等相關個人資料，或罹難

者大體安置地點）公布？使傷亡者家屬親友即時得知訊息。 

A2： 

1. 罹難者：因已死亡之人，其個人資料已成為歷史，非在個人資料保護

法保護之列，故可公布大體安置地點。 

2. 生還者：為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小侵害原則，建議公布生還者姓名、性

別及年齡等足資初步識別資料即可（不含其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至於可否公開傷者之送達醫院，建議將其人身安全納入考量。 

3. 醫院可否公開或提供當事人就醫資料乙節，因涉及病患隱私，建議由

衛生福利部參酌醫療法令規定，依比例原則及個案情形審認。 

Q3：災難發生後，政府單位為處理公務之需求，是否得將生還者及罹難者家

屬之個人資料提供予其他政府單位？ 

說明：個人資料限於政府機關內部使用，例如澎湖空難期間，中央及地方政

府為了慰問生還者及罹難者家屬，要求提供生還者姓名、戶籍地、傷

勢、住院病房號碼、罹難者家屬之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是否得宜？  

A3：災難發生後，政府單位為處理公務之需求，得於必要範圍內提供需用之

政府單位運用。如地方政府消防局將生還者資料於必要範圍內提供予

生還者戶籍所在地之社會局，以便後者提供關懷照顧或金錢補助，尚

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問題。 

Q4：災難發生後，政府單位是否得以提供民意代表生還者及罹難者家屬之個

人資料？ 

說明：災害應變期間，如遇民意代表以慰問名義要求提供生還者之姓名、性

別、年齡、受傷情形、連絡電話、送達醫院等相關資料，得否提供？

如新店發生瓦斯氣爆案時，有議員向業務單位索取符合房屋燬損補

助標準之住戶名單並公布於網站，以協助未受補助之住戶爭取，如

政府機關提供該議員住戶名單資料，並讓議員公開資料，是否造成

受補助之住戶權益侵犯或有個人資料外洩之疑義? 

A4： 

 1. 民意代表具有監督政府施政之任務，受監督機關雖於特定目的外亦得

基於增進公共利益等事由，提供必要資料予民意代表。 

 2. 民意代表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上之非公務機關，向政府部門索取含有個

人資料之政府資訊時，應同時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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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Q5：政府單位是否得以公開受災地區（含孤島地區）收容場所之民眾個人資

料？ 

說明：發生地震或颱風時，偏鄉地區容易因道路及通訊中斷而形成孤島，民

眾如已配合前往收容安置場所或其他安全地區，卻因與外界聯繫較

為不易，以致這些民眾在災區外的親友不一定均能即時得知相關訊

息而擔心其安危。災時孤島地區及收容場所之民眾名單，政府單位

可否提供媒體或公布於相關網頁？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第 7

款，是否以「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為宜？ 

A5： 

1. 此情形如類似於 Q1，例如土石流淹沒社區，可否公布收容場所之生還

者或罹難者資料乙節，可參照 A1說明。 

2. 如純屬預防性撤離，收容民眾並未受傷，僅對外聯繫較不方便，應依

比例原則就個案審認公開收容民眾之個人資料是否有其必要，是否能

洽詢民眾意願後再行公布或代為聯繫親友（如代發簡訊），可於技術面

再考量。如經審認確有公開相關個人資料之必要，應以最少範圍之個

人資料為宜。 

Q6：政府單位所提供查詢親友安危之相關系統，可公開之個人資料項目為

何？ 

說明：例如 1999及內政部消防署建置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EMIC)之「親

友協尋」子系統，均規劃民眾可查詢親友安全資訊，其中有關民眾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絡電話、醫院等可否公開？  

A6：特別災難發生後，地方政府提供親友協尋服務時，關於個人資料之公開

或提供如符合 Q1之情形，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尚無不可。至於擬公開

或提供之個人資料內容，因涉及個人資料利用是否合於比例原則之具

體個案判斷，如經審認確有提供相關資料之必要，仍以最少範圍之個

人資料為宜。 

Q7：各級災害應變中心為災害所為之報告，其中載錄災害生還者及罹難者名

單等個人資料，是否得以限制公開？ 

說明：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於災害應變時製作之搶救報告若透過網路或提供

媒體公開發布，報告中之生還者及罹難者名單等資訊可否依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項第 6款予以限制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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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六、公開或提供有侵

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

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

限。」所謂「對公益有必要」，應由主管機關就「公開資訊所欲增進之

公共利益」與「不公開政府資訊所保護之隱私權益」間，予以權衡判

斷之。如「公開資訊欲增進之公益」大於公開政府資訊所侵害之隱私

權益者，自得公開之。此情形原則上可比照 A1處理，惟個案上仍應注

意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小侵害原則之規定。 


